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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一一四年 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

1.宣佈開會(報告出席股份總數) 

2.主席就位 

3.主席致詞 

4.報告事項 

5.承認事項 

6.討論事項 

7.臨時動議 

8.散 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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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一一四年 股東常會議程 

時   間 ：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整 

地   點 ：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(尊爵天際大飯店B1紫雲2廳) 

召開方式：實體股東會 

一、主席宣佈開會。(報告股東常會應出席股份總數及已出席股份總數) 

二、主席致詞 

三、報告事項 

(一)113年度營運狀況報告。 

(二)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結果報告。 

(三)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報告。 

(四)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。 

(五)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範」修訂報告。 

四、承認事項 

(一)113年度決算表冊案。 

(二)113年度盈餘分派案。 

五、討論事項 

(一)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案。 

(二)本公司「背書保證處理程序」修訂案。 

(三)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」修訂案。 

(四)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修訂案。 

六、臨時動議 

七、散   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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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 
報告案一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113年度營運狀況報告，敬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第8頁～第

11頁。 

報告案二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結果報告，敬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1、本公司113年度營業損益狀況、盈餘分配議案、經會計師查

核簽證之財務報表，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，並提出審查

報告書在案。 

2、敦請  審計委員會宣讀審查報告書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二

第12頁。 

報告案三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113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報告，敬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1、依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「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、

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於預先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，如尚有

餘額，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五，董事酬勞不高於百

分之三」。 

2、本公司113年度未計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獲利為新

臺幣168,568,716元，依章程規定提撥員工酬勞約5%為新臺

幣8,428,436元，提撥約2%董事酬勞為新臺幣3,371,374元，

均以現金方式發放，員工酬勞發放對象為本公司之全職員工

為限。 

3、與113年度認列費用金額無差異。 

報告案四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，敬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1、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之一規定，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

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，以現金方式發放，並報告股東

會。 

2、本公司擬提撥新臺幣79,026,750元分派股東現金股利，每股

配發新臺幣3元，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

下捨去，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列入其他營業外收

益項下。 

3、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、發放

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，影響流

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，授權董事長

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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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五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範」修訂報告，敬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1、為配合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」參考範例，擬予修

訂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範」案。 

2、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三第13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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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事項 
承認案一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113年度決算表冊案，敬請 承認。 

說明：1、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

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審查報告書，其中財務報表經

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雅慧會計師及馮敏娟會計師查核簽

證完竣。 

2、113年度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、113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

表暨113年度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，請參

閱議事手冊附件四第14頁～第22頁。 

3、敬請 承認。 

決議： 

承認案二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113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敬請 承認。 

說明：1、本公司民國11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稅後淨利為新

臺幣121,637,301元，依法提列法定盈餘公積後，可供分配

盈餘金額為新臺幣169,717,090元，故擬發放股東紅利新臺

幣79,026,750元(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臺幣3元)，分配後期

末未分配盈餘為新臺幣90,690,340元，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

表如下表所列。 

立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盈餘分配表 

一一三年度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金額 

期初未分配盈餘： 60,329,081 

減:保留盈餘調整數(退休金精算) (95,069) 

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60,234,012 

加：本期稅後淨利： 121,637,301 

減:提列法定盈餘公積(10%) (12,154,223) 

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69,717,090 

減:股東紅利-每股現金 3元 (79,026,750) 

期末未分配盈餘： 90,690,340 

董事長：          經理人：          會計主管： 

2、敬請 承認。 
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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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 
討論案一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案，敬請 公決。 

說明：1、為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11月8日金管證發字第

1130385442號令，有關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增訂公司

章程應載明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

派酬勞相關事項之規定，爰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。 

2、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五第23頁。 

3、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提報股東會決議。 

4、敬請 公決。 

決議： 

討論案二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公司「背書保證處理程序」修訂案，敬請 公決。 

說明：1、為配合「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參考

範例，擬予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處理程序」案。 

2、背書保證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六第24

頁～第25頁。 

3、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提報股東會決議。 

4、敬請 公決。 

決議： 

討論案三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」修訂案，敬請 公決。 

說明：1、為配合「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參考

範例，擬予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」案。 

2、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七

第26頁～第27頁。 

3、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提報股東會決議。 

4、敬請 公決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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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案四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修訂案，敬請 公決。 

說明：1、為配合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參考範

例，擬予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案。 

2、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

八第28頁。 

3、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提報股東會決議。 

4、敬請 公決。 

決議： 

臨時動議 

 

散  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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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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